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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经双方同意，如果保险明细表中所描述的被保险人超过一个，且每一被保险人均为独

立且明确的实体（同此附加共同被保险人条款），保单的承保范围应以同样的方式及程度承

保，就如同对每一被保险人出具的单独的保单，但保险人对所有被保险人的总责任不超过本

保单的保险金额和责任限额，包括任何本保单扩展条款或批单规定的分项限额。 

兹经双方同意，保险人向一个或多个被保险人支付赔款后，则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或所

有被保险人在保单下引发索赔的每次事故责任或累计责任将以此金额为限降低。 

双方进一步理解，被保险人将维持其参与的各种合同协议持续有效，且发生损失后此类

合约赔偿也均有效。 

双方进一步同意，保险人将有权不负责由任何被保险人的欺诈，错误描述，未告知或

违反任何被保险人在本保单下的保证或条件（每一行为在本条件下均视为“损害行为”）

而导致的责任或（如适用）索赔损失。 

然而经同意（同此附加共同被保险人条款），任何一个被保险人的损害行为将不影响具

有保险利益且没有发生损害行为的其他被保险人的索赔权利。 

 

 

 

 

 

 

 

 

 

 

 

 

  


